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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注册一级建造师考核认证”

通 知
各有关单位和相关专业管理人员：

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建设领域内已建立了注册建筑师、注册建造师、注册监理工程

师、注册造价工程师等执业资格制度。从事建设工程项目总承包和施工管理的广大专业技

术人员，特别是在施工项目经理队伍中，建立建造师执业资格制度非常必要。这项制度的

建立，必将促进我国工程项目管理人员素质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促进我们进一步开拓国际

建筑市场，更好地实施"走出去"的战略方针。

2016 年一级建造师教材、考试大纲大范围变化，对通过率将会严格控制。为适应国

家对建造师人才的需求，提高建造师考试通过率，针对考生没有学习时间、无法

精准掌握考试内容、没有把握通过考试等情况， 我中心受主管部门指示，特安

排函授班、面授班和内部特招班型。

根据《注册建造师管理办法》（建设部令第 153 号）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要求,现就

开展注册一级建造师考试前期工作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 招生对象

建筑行业， 施工单位从事一线项目施工管理人员，施工单位企业管理人员。

二、申报条件

1、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遵纪守法并具备以下条件之一者，均可申请初始注册执业资格；

2、取得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大学专科学历，工作满 6年，从事施工管理工作满 4年。

3、取得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大学本科学历，工作满 4年，从事施工管理工作满 3年。

4、取得工程类或工程经济类研究生学历，工作满 3年，从事施工管理工作满 2年。

5、无国家承认学历、专业不对、年满 30 周岁不具备申报条件（ 可安排代报名）。



三、收费标准

函授班：3200元（含教材、面授班实录授课光盘、复习资料、考前信息等）

面授班：4800元（含教材、场地、培训、复习资料、考前信息等）

特招班:38000 元（考过付费）。

四、审核材料（参加特招考生）

1、身份证正反面、一寸红底照片、最高学历证明、工作年限证明（加盖公章）、职称证书。

2、业绩证明材料（加盖公章），附带相关证明。

3、获得建筑建设行业相关奖项请提供相关证明。

4、以上材料均已电子版扫描件形式发送。

五 、申报流程（参加特招考生）

1、经过审核通过人员，先期支付 6000 元手续费（含报名费、鉴定费、材料费、复习资料、

考试安排）未审核通过人员不需支付。

2、我中心统一安排报名、组织考试（必须本人参加）。

3、考试通过后首先在建设厅公示个人成绩。

4、查询信息确认无误后付清尾款。

六、报名时间

即日起至 2016 年 6 月 15 日

七、联系方式

联系人：姜涛

电 话：010-51713088 手 机：18611082369

邮 箱：93709027@qq.com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三里河路 9号住建部

网 址： http://www.rzpx.org

八、监督与投诉

张主任： 18911597778

北京博海金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二〇一六年二月十七日



一 级 建 造 师 报 名 表

填表人： 报名时间： 年 月 日

单位名称

详细地址

邮 编 联系人

手机（电话） E-mail

人

员

情

况

姓 名 性 别 申报专业 科 目 身份证号

此 表 复 印 有 效 ,认 真 填 写 后 请 回 传 0 1 0 - 8 0 3 0 0 2 6 5 姜 老 师 收

另有需要学历（国家学信网查询）、中高级工程师、造价员、

建筑八大员、监理工程师结业证书的学员，我中心可协助办

理。


